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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9月12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双色球
第 2016105 期
全国销量:30443523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未中出奖金 1011744422 元全额滚入下期。本期
我省中2注一等奖（杭州、台州各1注），9注二等奖（温
州3注，湖州2注，宁波、绍兴、金华、义乌各1注）。本信
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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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快乐星期天

中奖条件

●●●●●●+★

●●●●●●

●●●●●+★

●●●●●/●●●●+★

●●●●/●●●+★

●●+★/●+★/★

●●●●●+★（第二个蓝色球）

中奖注数

13注

153注

1038注

58194注

1156103注

6117728注

0 注

奖金

6419550元/注

150769 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3000 元/注

08 10 19 27 28 31

福彩七乐彩
第2016106期 投注总额9231058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5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2注

14注

350注

1057注

10413注

17703注

120901注

奖金

1799402元/注

21497元/注

1719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0元全额滚入下期，我省彩民中1注
一等奖（温州）。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9日

04 06 17 25 26 27 2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3

5

86

1172

23717

奖金

0元

2000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063792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10日

第2016106期 投注总额：81955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1 5 3 1 9 8 羊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245期 投注总额：465944元

04 09 12 13 14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389063元，全额滚入下期特
等奖。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
（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8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50
3271

奖金

0元
3247元/注
10元/注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246 期 投注总额：491624元

01 02 06 07 12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 423313 元，全额滚入下期
特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9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9
3943

奖金

0元/注
2116元/注
10元/注

奖池累计457048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9月10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6247期 投注总额：464728元

02 09 12 13 14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29
2927

奖金

0元
5679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246期

浙江销售2634862元，返奖额1202989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00103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3全中

包选3组中

包选6全中

包选6组中

奇偶

浙江中奖注数

875

0

1648

165

44

0

11

0

0

1

9

6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注

346元/注

173元/注

10元/注

104元/注

470元/注

21元/注

693元/注

173元/注

606元/注

86元/注

8元/注

3 1 9

福彩3D 第2016245期

浙江销售2475330元，返奖额1316673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66916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3全中

包选3组中

包选6全中

包选6组中

奇偶

浙江中奖注数

983

0

1643

256

71

0

4

0

0

0

1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注

346元/注

173元/注

10元/注

104元/注

470元/注

21元/注

693元/注

173元/注

606元/注

86元/注

8元/注

7 6 0

福彩3D 第2016247期

浙江销售2568012元，返奖额640613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1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73617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6403元

浙江中奖注数

515

285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4 4 1

经我处查实，我处于二○一六年九月七日出具的（2016）浙东证
民内字第676号公证书系他人以冒名顶替等方式骗取所得。根据

《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我处研究决定，撤销上述
公证书，上述公证书自始无效。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
本处作出的撤销上述公证书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金华市公证协
会投诉。

特此公告！ 浙江省东阳市公证处
二○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撤销公证书公告

（2016）浙0108民初1515号
韩楚楚、彭林华、张宇廷：本院对徐忆诉你们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934号

余利忠、项爱娟、余利云、余利萍：本院受理原
告王秀辉诉你们和李水香、余佳峰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滨民初字第 934 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与
被告余利忠、项爱娟于 2007 年 2 月 12 日签订的《房
屋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六被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5 日内协助原告办理位于杭州市滨江区长江小
区西苑6幢2单元301室的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原告
在被告协助其办理完上述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当日支
付给六被告购房款人民币10000元；被告余利忠、项
爱娟、余利云、余利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
付给原告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6400元，保全申
请费5000元，合计11400元，由六被告共同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518号

宁波快乐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快
乐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
本院二楼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1049号

周林旭、吴建丹、胡玲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嘉德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林旭、吴建丹、胡玲蓉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206号

石秀称：原告胡红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27 民初 220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准予原告胡红星与被告石秀称离婚。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2408办公室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794号

叶辉刚：本院受理原告洪魏民诉你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127 民初 179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洪魏民借
款 15000 元，并支付该款从 2014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止按年利率 24%计算的逾期利息；
二、驳回原告洪魏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22
元，由原告洪魏民负担 16 元，你负担 306 元。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763号

解小红、余令纲：原告淳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石林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27 民初 1240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解小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淳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林信用
社借款 92000 元并支付利息 10704.59 元（利息暂算
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此后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
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
告余令纲对上述应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

余令纲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解小红追
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354元，由被告解小红、余令纲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088号

上海景合实业有限公司、绍兴县锦亨贸易有
限公司、绍兴柯桥迈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南君盛威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景合实业
有限公司、绍兴县锦亨贸易有限公司、绍兴柯桥迈
豪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
员李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慧伦、王亚平
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 9：05 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041号

宁波市鄞州成沾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市鄞州五乡东恒制线厂诉被告宁波市鄞州
成沾制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12民初304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令：
被告宁波市鄞州成沾制衣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宁波市
鄞州五乡东恒制线厂价款12093.20 元，在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理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102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宁
波市鄞州成沾制衣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101号

宁波高新区垚鑫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市鄞州五乡东恒制线厂诉被告宁波高
新区垚鑫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212 民初 310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
依法判令：一、被告宁波高新区垚鑫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给付原告宁波市鄞州五乡东恒制线厂价款
5784.60 元，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理清；二、驳回
原告宁波市鄞州五乡东恒制线厂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 钱 债 务 × 日 万 分 之 一 点 七 五 × 迟 延 履 行 期
间）。案件受理费81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宁波
市鄞州五乡东恒制线厂负担 39 元，被告宁波高新
区垚鑫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201号

胡丹女、周成祥、叶国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波海曙永鑫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志
伦、万凯、胡丹女、周成祥、刘冬、叶国平股东损害
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因原告宁波海曙永
鑫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不服本审判决，提出上
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提交上诉
答辩状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需提交答辩意见请于公告届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答辩状正本 1 份、副本 4
份，逾期不提交视作放弃提交上诉答辩状。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462号

龚世纪：本院受理原告孙永贤与你合伙协议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
告要求你返还投资款 1000000 元。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268号

俞杰、俞燕：本院受理原告蔡建军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
人 员 名 单 。 原 告 要 求 判 令 二 被 告 偿 还 借 款
191627.5 元，并按月利率 2%偿还利息。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刚、代理
审判员张俞、人民陪审员蔡静组成合议庭，并由审
判员王刚担任审判长主审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8 时 4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钱
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700号

宁波市海曙精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大动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广
告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公司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214号

陈埰法：本院受理原告林国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229号

陈德钦：本院受理原告周峰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12 民初 42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231号

陈兴伟：本院受理原告周峰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12 民初 42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222号

杨明树：本院受理原告周峰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12 民初 42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234号

黄敏：本院受理原告周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212 民初 42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212 民 初

4235号
赖学雄：本院受理原告周峰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12 民初 42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225号

黄承智：本院受理原告周峰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12 民初 42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564、6567、6570、6571号

王玮、杨英、张丹枫、陈国军、邬永正：本院受
理原告陈晓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四案，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
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
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十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351号

浙江金顺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鄞州宇通水泥预制构件有限公司与你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公
司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489号

唐良标：本院受理原告李德仁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
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548号

徐玉伟：本院受理原告应剑云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75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6个月内书面向本院申请
再审，也可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903号

吴伟：本院受理原告王江与被告吴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212 民初 39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017号

陈捷、倪明：本院受理原告刘世波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 达（2016）浙 0602 民 初 401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974号

裘来信、叶彬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
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397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968号

叶尚富、陶雅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
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396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970号

陶杨根、陈长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
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3970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971号

绍兴市强德贸易有限公司、王亲真：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城东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29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973号

绍兴市强德贸易有限公司、宋海琴：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城东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602 民初 29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841号

宋月忠、徐海娟：本院受理原告周来富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
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12月8日上午9时20
分在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369号

绍兴捷开电光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诉你方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
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时在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4617号

王慧仙：本院受理原告嵊州市百利化工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慧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通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逾期不
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由审判员刘艳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国金、钱霞君组成合
议庭，定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嵊州市人民法院


